
0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一三年四月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52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2013年4月18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共有8名发行对象，股票发行价格为9.69元/股，其中东旭集团有限

公司认购股票的限售期为36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其他

发行对象认购股票的限售期均为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2013年4月18日（即上市首日），本公

司股价不除权，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报告书所出现的专用术语、简称遵照本释义的解释。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宝石股份 指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指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52,000 万股普通股的行为。 

董事会 指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机构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验资机构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第一节 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Shijiazhuang Baoshi Electronic Glass Company Limited

股票简称：宝石 A、宝石 B 

股票代码：000413（A股）、200413（B 股）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1992年 12月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 9号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 9号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董事会秘书：付殷芳 

注册资本：383,000,000元（本次发行前） 

903,000,000 元（本次发行后） 

电话：0311-86917775 

传真：0311-86917775 

电子信箱：bs@bseg.cn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30000000001040 

经营范围：电真空玻璃器件及配套的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配件的生产与销售

及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平

板显示玻璃基板产业投资、建设与运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氢气（52.23 吨/年）的生产（有效期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法律、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待批

准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平板显示玻璃基板产业投资、建设与运营，电真空玻璃器件及配

套的电子元器件生产与销售（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本次发行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宝石股份于 2011年 12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二）宝石股份于 2012年 3月 14日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三）根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发行人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方式、

募集资金用途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事宜。 

（四）宝石股份于 2012年 8月 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五）宝石股份于 2012年 9月 4日召开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修订议案。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2012年 5月 2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并于 2012

年 11月 7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2年 12月 11日，中

国证监会核发证监许可[2012 ]1661号文《关于核准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52,000万

股。 

（七）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1、2013年 3月 25日，宝石股份和保荐机构共向 80家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送《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

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含《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相关文件；其

中包括：截至 2013 年 3月 14日收市后的发行人前 20名股东（有 5 名股东无法

取得联系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0家、证券公司 10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家、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30 家。 

2、2013年 3月 29日共有 7家投资者将《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方式发至保

荐机构，有效报价价格为 9.69-9.73元/股。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

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 

3、根据认购邀请书中关于发行对象的确定原则：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

询价，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

的原则、并以申购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方式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以及获配股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具体获配的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1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130,031,000 

2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工行-华融定增 1

号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123,839,000 

3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益民基金公司-民生-益民基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分级资产

管理计划 

58,700,000 



4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民生-平

安信托-平安财富汇泰 1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2,634,000 

5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汇添富基金公司-农行-国投

信托金雕 10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1,279,000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公司-农行-国投信

托金雕 109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1,279,000 

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基金公司-农行-国投信

托金雕 109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1,279,000 

8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国际金融-工行-中金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0,959,000 

合计   520,000,000 

 

（八）2013年 4月 2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

兴财光华审验字（2013）第 5003-1号《验证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3年 4

月 2日止，宝石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中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资金累

计总额为人民币伍拾亿叁仟捌佰捌拾万元整（RMB5,038,800,000元），认购资

金已划入广州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

账号为 3602000129200377840。 

（九）2013年 4月 3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

兴财光华审验字（2013）第 5003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3 年 4月 3

日止，宝石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3,880万元，计入股本人

民币 52,000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7,773.6 万元后，其余股本溢价计入资本

公积 444,106.4万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十）本公司已于2013年4月8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发行时间：2013年3月25日到4月2日。 

四、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五、发行证券的类型：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六、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52,000万股。 

七、发行价格：广州证券与宝石股份根据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募集资金需求、

公司二级市场表现等情况，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9.69元/股，该发行

价格相对于发行人第六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2年 8月 17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90%的发行底价（9.69 元/股）的比例为 100%；相对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日前一交易日（2013年 3月 28日）收盘价 11.84元/股有 18.16%的

折扣；相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日（2013年 3 月 29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日均价 12.03元/股有 19.45%的折扣。 

八、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03,880万元。 

九、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7,773.6万元，其中包括承销保荐费7,000

万元、律师费490万元、会计师费192万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496,106.4

万元。 

十一、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13年 4月 3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兴财光

华审验字（2013）第 5003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3年 4月 3日止，

宝石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3,880万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52,000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7,773.6万元后，其余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444,106.4万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十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

专用。 发行人将在增资完成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

如下： 

1、账户户名：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账号：0402020129300366037 

账户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桥西支行 

2、账户户名：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账号：50352001040024715 

账户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新区支行 

十三、本公司已于2013年4月8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四、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以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配售规则，公司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最终确定了包括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8名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各发

行对象名称、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投资者 
每档报价 

（元） 

每档数量 

（股） 

配售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不参与询价 130,031,000 1,260,000,390  36 

2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9 123,839,000 123,839,000 1,199,999,910  12 

3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9 58,700,000 58,700,000 568,803,000 12 

4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9.73 52,417,000 

52,634,000 510,023,460 12 

9.69 52,634,000 

5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9.69 41,279,000 41,279,000 399,993,510 12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9 41,279,000 41,279,000 399,993,510 12 

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9 41,279,000 41,279,000 399,993,510 12 

8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9.69 30,959,000 30,959,000 299,992,710 12 

合计   520,000,000 5,038,800,000   

 

（二）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伍亿捌仟陆佰万元 

注册地址 石家庄市高新区珠江大道 36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兆廷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设备及零

部件产品的生产及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

材）零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机电设备（以上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

的安装。（以上全部范围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

不得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04年 11月 5日 

  

2、公司名称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拾亿零贰佰陆拾柒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整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号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

券（有效期至 2013年 10月 17日）。一般经营项目：（无）。 

成立日期 2007年 9月 7日 

  

3、公司名称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壹亿元整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110号 

法定代表人 翁振杰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成立日期 2005年 12月 12日 

  

4、公司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新世界商务中心 42楼 

法定代表人 万青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2008年 11月 3日 

  

5、公司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大沽路 288号 6幢 538室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2005年 2月 3日 

  

6、公司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号 4004-56室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2003年 8月 5日 

  

7、公司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32层 

法定代表人 张树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凭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A009 号经营）。 

成立日期 1999年 4月 12日 

  

8、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美元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

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

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

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

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重组、

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

外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

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十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

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经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1995年 7月 31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前系公司的间接控股股

东。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形成的关联关系外，本次发行前其他发行对象与公

司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

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为了支持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2012年7月24日公司董事会

同意公司接受间接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拟提供的总额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借

款。东旭集团本次借款拟采用无偿资助方式即借款利息为零。（具体可参考

2012-041号公告） 

2、2012年8月16日，本公司与东旭集团签署《关于认购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协议书》，东旭集团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部分股票，认购的股票数量区间为本次发行数量的25%至29%。东旭集团不参与

发行竞价，接受本公司董事会根据尚未确定的其他认购对象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具体可参考2012-052号公告） 

3、2011年12月22日，东旭集团与宝石股份签订了30项专利许可合同。2012

年2月，为了宝石股份及各子公司均能合法使用该等专利并完成备案，将上述专



利的许可方式由独占许可修改为普通许可。2012年4月，宝石股份及子公司与东

旭集团签订了另外12项与玻璃基板生产有关的专利许可合同。（具体可参考

2012-004号公告、2012-007号公告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以上交易皆为偶发性交易。 

4、 2012年2月28日、4月26日，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公司201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2年度

公司、公司子公司与关联公司预计发生经营性日常关联交易总计67,424.50万元。 

2013年1月22日、2月18日，公司六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 随着公司

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比年初预计数增

加，增加39,500.00 万元。 

此项交易为日常性关联交易。 

除上述重大交易外，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

在其他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认为：“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

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2年度第一次及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 

十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及《认购邀请书》、《申购

报价单》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的

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

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律的规定。”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52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价格为 9.69

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宝石 A，证券代码：000413，上市地点：深圳

证券交易所。 

三、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4月 8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3 年 4月 8日获得《证券预登记确

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

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将于 2013年 4月 18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2013年 4月 18日（即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共有 8 名发行对象，其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股票的限售期为

36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年 4月 18日；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票的

限售期均为 12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年 4月 18日。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境内国有法人股       

2、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172,000 0.04  130,031,000  130,203,000 14.42  

3、高管持股 9,115 0.01   9,115 0.00 

4、基金、产品及其他   389,969,000  389,969,000 43.19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81,115 0.05    520,181,115 57.6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282,818,885 73.84    282,818,885 31.3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0,000,000 26.11    100,000,000 11.07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82,818,885 99.95    382,818,885 42.39  

三、股份总数 383,000,000 100.00  520,000,000  903,000,000 100.00  

二、新增股份到账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 2013年 3 月 14日，公司前十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股份限售情况

（股） 

1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93  110,785,500  0  

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4.60  17,614,880  0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8  15,999,948  0 

4 要彦彬 2.86  10,963,989  0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2.61  10,010,941  0 

6 
长江证券－建行－长江证券超越理财

核心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0.86  3,291,068  0 

7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0.69  2,650,100  0 

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62  2,374,179  0 

9 王占勇 0.44  1,704,225  0 

10 李杰 0.37  1,417,935  0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 A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股份限售情况

（股） 

1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14.40  130,031,000  130,031,000  

2 
华融证券-工行-华融定增 1号限

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13.71  123,839,000  123,839,000  

3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27   110,785,500  0  

4 

益民基金公司-民生-益民基金

非公开发行股票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6.50  58,700,000  58,700,000  

5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民生-平安

信托-平安财富汇泰 11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83  52,634,000  52,634,000  



6 
汇添富基金公司-农行-国投信

托金雕 10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7  41,279,000  41,279,000  

7 
广发基金公司-农行-国投信托

金雕 10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7  41,279,000  41,279,000  

8 
大成基金公司-农行-国投信托

金雕 10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7  41,279,000  41,279,000  

9 
国际金融-工行-中金定增 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43  30,959,000  30,959,000  

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95  17,614,880  0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周波 9,724 0.0025    9,724 0.0011  

樊振平 1,430 0.0004    1,430 0.0002  

王立鹏 1,000 0.0003    1,000 0.0001  

除以上人员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为： 

项  目 2012年 9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日 

每股净资产（元） 0.91 0.61 

项  目 2012年 1-9月 2011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7 0.031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

每股净资产： 

项  目 2012年 9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日 

每股净资产（元）              5.88              5.75  

项  目 2012年 1-9月 2011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1              0.01  

注 1：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2011 年 12月 31日和 2012年 9月 30日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注 2：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1年度和 2012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发行后稀释

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1年度和 2012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及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818,888,347.54 374,112,091.30  374,874,767.46 364,159,627.51 



负债总额 1,382,540,982.62 114,291,543.30  136,369,822.71 131,909,838.57 

少数股东权益 87,326,700.37 27,341,784.69 17,876,534.09 15,330,357.55 

所有者权益 

合计 
436,347,364.92 259,820,548.00 238,504,944.75 232,249,788.9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年 1-9月 2011 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营业收入 578,593,939.24 104,425,459.95 78,353,207.42 62,037,023.10 

营业成本 279,915,406.82 67,742,417.66 74,875,455.91 62,548,406.94 

营业利润 227,814,648.02 14,866,209.16 -9,138,000.50 -32,419,724.38 

利润总额  233,344,227.06 14,833,457.65 5,945,004.17 -32,400,303.50 

净利润 174,651,816.91 12,135,603.25 4,065,431.67 -32,783,25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2,284,947.15 11,850,352.65 1,519,255.13 -32,443,563.8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年 1-9月 2011年度 2010 年度 2009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28,370,684.88 -1,838,296.68  10,369,546.37 -12,582,993.06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410,098,765.51 -226,057.55  -44,746.30 -37,930.07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098,227,255.18  7,700,000.00 -5,000,000.00 - 

现金流量净额 359,757,804.79 5,635,645.77 5,324,800.07 -12,620,923.13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2年 1-9月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流动比率 2.08 2.27 1.80 1.75 

速动比率 1.83 1.02 0.74 1.21 

资产负债率（%） 76.01 30.55 36.38 36.22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元） 0.91 0.61 0.58 0.5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52 12.09 2.17 0.73 

存货周转率（次） 3.16 0.47 0.70 1.0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86 -0.005 0.027 -0.03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939 0.015 0.014 -0.033 

财务指标 2012年 1-9月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 

基本 0.27 0.031 0.004 -0.085 

稀释 0.27 0.031 0.004 -0.0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29.31 5.10 0.69 -14.96 

加权平均 35.17 5.23 0.69 -13.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 

基本 0.25 0.025 -0.049 -0.088 

稀释 0.25 0.025 -0.049 -0.0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27.60 5.11 -8.50 -15.45 

加权平均 33.12 5.25 -8.60 -14.38 

 

5、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9 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465.99 2.00 2.00 2.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转

回 

192.01 - 701.67 106.1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50.00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2.99 0.22 - 

债务重组收益 - 1.60 1,506.36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收入和支出 -163.03 -3.88 -0.28 - 

其他符合非经常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0.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7.98    

合计 792.95 -3.28 2,209.97 108.08 

减：所得税影响数 -198.24 - 182.25 -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594.71 -3.28 2,027.72 108.08 

 

（二）财务状况分析 

1、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处于由传统的CRT行业向平板显示产业转型升级的过渡

期。公司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营业毛利率分别为-0.82%、4.44%和35.13%，

公司2009-2010年的营业毛利率较低主要是由于CRT行业的整体衰退导致。随着公

司业务逐步向平板显示产业转型升级，公司的盈利能力不断提升，2010年、2011

年和2012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6.30%、33.28%和823.82%，

2011年和2012年1-9月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98.51%和4,591.84%。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经营实力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将持续好转。 

2、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整体偿债能力较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基本保

持稳定，具有较好的资产流动性和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后，可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此外，公司近三年一期未发生无法偿还到

期债务的情况。 

总体来看，公司偿债能力较强，各偿债能力指标基本保持平稳，公司债务违

约偿还的可能性较小。 

3、经营风险和持续经营能力 

近三年一期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基本保持稳定。随着公司销

售收入的增长，公司应收账款也相应增长。从近几年的经营情况看，公司的主要

欠款客户信誉良好，转型后的业务尚未出现不能收回货款的情况。因此，公司的

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经营风险较小。 

2009年至2011年公司存货周转率较低主要是因为CRT产品的市场需求下降，

销售额降低，存货周转速度较慢导致。2012年以来公司存货周转率有所提高，主

要因为公司加大销售力度，提高了玻璃基板成套装备及相关技术服务业务的销售

收入，因此存货周转率有所提高。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销售收入将得到明显提高，各

项营运指标也会随着经营情况的好转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4、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主要来源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近几年来公司经营

性现金流净额较小，主要是公司处于业务转型期，随着新业务的开展，公司营业



收入实现大幅增长，公司应收账款规模也相应有较大幅度增长。此外，由于业务

拓展和销售规模的增长，公司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上的现金支出也有所增加。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将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公司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状况也将得到明显改善。 

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东 

保荐代表人： 陈焱、曹柏青 

项目协办人： 章健成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19层、20

层 

联系电话： 020-88836999 

传真： 020-88836624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朱玉栓 

经办律师： 朱振武、谢发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59号中坤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 010-62159696 

传真： 010-88381869 

  



审计机构：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张增刚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英伟、石长海 

办公地址：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层 

联系电话： 0311-86969231 

传真： 0311-86969202 

  

验资机构：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姚庚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凤岐、齐正华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广安街 77号安桥商务楼 4层 

联系电话： 0311-85929189 

传真： 0311-85929189 

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已与公司签订了保荐协议。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

日起至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

时止。  

广州证券指定陈焱、曹柏青为保荐代表人。 

二、上市推荐意见  



广州证券对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

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

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广州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无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查询地点 

1、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 9号 

电话：0311-86917775 

传真：0311-86917775 

2、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19层、20 层 



电话：020-88836999  

传真：020-88836624 

3、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30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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